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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与现代人的境况
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及其人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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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的“自杀类型学”是他对自杀研究做出的一

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他通过自杀的社会类型展开的广泛解释和论述，是和其

著作中的一些实质问题密切相关的。本文检视了这个类型学的一些关键方

面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涂尔干的人性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强调了涂

尔干社会理论的人性基础；这种分析也表明，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是他继《社

会分工论》之后对个体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推进。另外，涂尔干

通过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自杀潮”的独特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

人的生存境况。因此，《自杀论》的经典意义在于其将理论图式与时代问题紧

密结合起来的研究范式，这充分体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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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缪（Ａｌｂｅｒｔ　Ｃａｍｕｓ）（２００２：３）在其《西西弗的神话》开篇写道：“真
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
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这种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或加缪所谓的
“荒谬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ｓｕｒｄ）的宣称虽然听起来不乏夸张，但
也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凸显出自杀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在西方思想
的脉络中，对自杀问题的思考和探究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在哲学、宗教、
道德、法律、文学艺术以及后来的医学和心理学等语境中展开的。这种
状况在１９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关自杀意义的讨论取得了全新的
广度和深度”（帕佩尔诺，２００３：２７）。

１．在涂尔干的《自杀论》出版之前，欧洲就已存在一个将自杀视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并用某些
社会因素来解释自杀的研究传统，即道德统计学（ｍｏｒ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Ｍｏｒ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这是一个多少被
遗忘的传统，但它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尤其是在经验调查研究方面，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理
解涂尔干的《自杀论》，这个传统是首先需要考虑和重视的脉络。从《自杀论》所引的参考文献看，
涂尔干本人对这个传统显然极为熟悉，例如莫塞利（Ｅｎｒｉｃｏ　Ｍｏｒｓｅｌｌｉ）对自杀的重要研究，以及《自杀
论》（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３００ｆｆ）中对凯特莱（Ａｄｏｌｐｈｅ　Ｑｕｅｔｅｌｅｔ）的“平均人”（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ｎ）理论的批评等。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涂尔干的自杀研究与这个传统的重要关联（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１９７８；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６５；

Ｄｏｕｇｌａｓ，１９６７；Ｌｕｋｅｓ，１９８５；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２；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９６）。例如，卢克斯（Ｌｕｋｅｓ，１９８５：１９２）认为，《自杀
论》是这个传统发展的“一个顶峰”，是“对此前关于自杀的诸多观念和发现进行一种理论综合的尝
试”；道格拉斯（Ｄｏｕｇｌａｓ，１９６７：１５）也有类似的说法；特纳（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９６）则分析了涂尔干的自杀研究
与这个传统的某些重要区别，比如涂尔干对统计方法的运用强调的是平行或对应关系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而非后者所强调的因果关系；泰勒（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２：７）则明确指出，涂尔干的自杀研究
（尤其是其理论解释方面）是对道德统计学的相关研究的重大超越。

一般认为，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的《自杀论》是社会科学，尤其
是社会学领域对自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作品。１在社会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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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论述中，这部《自杀论》一直被视为社会学早期经验研究的一部
经典，诸多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该书对于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的使
用问题，以及对相关命题或结论的经验验证或修正，一些研究运用２０
世纪以来快速发展的统计方法和技术，对涂尔干在该书中提出的诸命
题或结论进行证实或证伪，但歧见纷纭。２就此而言，除了其学科史上
的意义外，对于已广泛运用并过分倚重复杂的社会统计技术的当今社
会学研究来说，这部似乎已经过时的“经典”还有什么意义吗？

２．具体可参见泰勒（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２）的相关评述，或布罗（Ｂｒｅａｕｌｔ，１９９４）在《自杀论》出版近一
个世纪后对相关经验研究文献的一个述评。也可参见帕森斯（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６８：３２９）在这个方
面为涂尔干所做的一个简单但并非没有道理的辩护，以及泰勒（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２：１６１ｆｆ）提醒的
《自杀论》中对“理论与资料”之关系的不同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处理方法。

３．例如，卢克斯（Ｌｕｋｅｓ，１９８５：４９－５１、１９１）指出，涂尔干在巴黎高师的同窗密友奥梅（Ｖｉｃｔｏｒ
Ｈｏｍｍａｙ）的自杀（１８８６年）与其自杀研究之间具有某种关联性，尤其是他对“自我主义的自杀”
的理解和解释。当然，这种自杀案例对涂尔干来说并非仅仅具有私人意义，它映射的是其时代
的某种“自杀潮”，而且，好友的自杀很可能是触发涂尔干后来研究自杀的一个“引线”。

撇开这种解释途径，回到《自杀论》的文本本身，今天的读者依然会
被其中的相关论述所触动，这不仅仅是因为“自杀”这种论题本身对读
者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就其中涉及的诸多问题、含糊和矛盾，以及修正
与拓展的可能性而言，也会自然而然地激发研究者的兴趣。可能正是
因为《自杀论》中呈现的丰富的问题域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着后来
者不断回到这项经典研究中。

在接触这项以自杀为研究对象的独特研究时，人们首先会想搞清
楚一个问题：涂尔干为何要进行“自杀”研究？除了某些个人因素，３我
们大致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答这个问题。第一，是欧洲对自杀问题
的研究传统及其在１９世纪的转变，亦即从自杀作为一种“道德问题”转
变为一种迫切需要解释的“社会问题”（Ｌｕｋｅｓ，１９８５：１９１），这主要涉及
前文提及的“道德统计学”研究传统以及涂尔干与这个传统的关系；第
二个方面，与涂尔干一心要确立独立的社会学学科的努力有关，这一点
在《自杀论》的简短“序言”（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３６－３９）中已有明确表述。

他认为，这种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明确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或领域：“没有
多少论题（比自杀）更准确地确定，它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适宜的”。同
时，“通过对自杀的集中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现实的法则，而这将证
明社会学优于任何辩证论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项经验研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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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检验和运用他在《社会学方法准则》（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中提出的社
会学研究的诸原则（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３７－３８）。因此，通过对看似最
具私人性的自杀问题的研究，社会学可以揭示影响“社会生活节奏”
的诸因素的法则，可以让人们体会到那些既独立于又支配着个体的
“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活跃力量”，从而有助于人们比较明确地理解
“社会学能够而且必定是客观的”（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３９）。４第三个方面
涉及涂尔干对其时代问题的诊断：“当今存在的自杀，恰恰是我们所
遭受的集体疾患（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的传递形式之一；因此，它将有
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疾患”（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３７）。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５１）相信，其自杀研究将会得出“一些关于欧洲社会正在经受的普
遍的当代失调（ｍ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的原因，以及可以缓解这种失调之疗
法的建议”。５

４．泰勒（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２：８）认为，涂尔干借助自杀研究想要证明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
学研究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证明“涂尔干式的社会学的真理”。换言之，涂尔干的自杀研
究体现的是涂尔干的社会理论。

５．在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所谓的“社会病理学”（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维度。在方
法论层次上，他提出了区分“正常”（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和“病态”（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的准则（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８２：８５ｆｆ）。就自杀研究而言，他认为自杀虽然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

３６１ｆｆ），但和他此前研究的“社会分工”（涂尔干，２０００）一样，也会呈现出其“不正常”的一面，但这
是一种“社会病”。这就涉及自杀研究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传统：自杀的精神病学（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研
究，这是理解涂尔干的自杀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脉络。实际上，这个传统是１９世纪的自杀研究
中侧重个体自杀行为研究（自杀个案研究）的主要进路，其主要观点是：自杀行为主要是自杀者
所患精神病所致。涂尔干基于其社会学研究立场而对此传统基本持否定态度：例如他对自杀的
定义排除了因精神病而导致的自杀，他在《自杀论》开篇批评的就是对自杀的精神病学解释，他
的方法论立场反对用个体心理来解释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自杀。不过，正如一些研究指出的，
他对这个传统的批评和拒斥是不准确的、有选择性的或策略性的（Ｂｅｒｒｉｏｓ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ｎｎａ，１９９０）。
涂尔干的这种做法遭到许多研究的批评和修正，如哈布瓦赫（Ｈａｌｂｗｃｈｓ，１９７８：２６２ｆｆ）就提出了补
充性的“精神病论题”（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ｔｈｅｓｉｓ）。

本文是重返这部经典文本的一次尝试，但无意对《自杀论》及后续
的相关研究进行全面评述（虽然这项工作十分必要和重要），笔者的关
注点主要是《自杀论》的理论贡献，即涂尔干在本书中提出的作为解释
框架的“自杀类型学”，本文还将结合后来的一些批评和修正来阐发其
理论意义；另外，笔者感兴趣的是涂尔干对自杀所做的诸多解释以及其
中蕴含的实质问题，并将结合其相关著作，尤其是其人性论来深入理解
这些问题；最后，结合以上讨论，笔者希望能够从某些方面来彰显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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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研究者眼中已过时的“经典”的当代意义。

一、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

在《自杀论》的核心部分，即第二卷中，涂尔干提出了由四种自杀类
型构成的“自杀类型学”。从形式和逻辑上看，这种类型学似乎是自洽
的，但若细致考察涂尔干的相关论述，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诸多可以讨
论和展开的问题。

（一）自杀潮与自杀的病原学分类
实际上，《自杀论》提出了不止一种的自杀分类。例如，在第一卷评

述“自杀与精神变态”的关系时，涂尔干就依据自杀者的精神病症状提出
了四种自杀类型（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６３－６６）；在论及导致自杀的“社会原
因”时，他提出了两种分类方法，即“形态学分类”（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病原学分类”（ａｅｔ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

１４５－１４８）。人们通常提及的是后一种分类。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

１４６）指出，由于对自杀者的研究面临着独特的困难，无法得到形态学分
类所需要的充分的资料，因此，只能从导致自杀的原因入手，才有可能对
自杀予以分类：“只有引起（自杀）的实际原因不同，才会存在不同的自杀
类型”。６但涂尔干并未放弃前一种分类，在《自杀论》第二卷最后一章，涂
尔干重拾“形态学分类”，并力图将这两种分类综合起来。

６．卢克斯（Ｌｕｋｅｓ，１９８５：２０１－２０２）认为，涂尔干的这种研究进路涉嫌“预期理由”（ｐｅｔｉｔｉ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ｉ）问题：“涂尔干所谓的自杀的‘病原学分类’，已经预设了他对自杀的研究是正确的
……他通过这些类型的所谓原因来确定自杀类型。”泰勒（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２：１６１－１６６）则主张一
种（不同于实证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自杀的结构性研究进路”，并将涂尔干的自杀研究归诸其
中。应该说，这是一种更接近涂尔干研究意图和研究意义的理解途径。

７．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４４）给出的“自杀”定义是：“所有由受害者本人的某种积极或消极
行动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其本人也知道会导致的死亡。”哈布瓦赫（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１９７８：２９１ｆｆ）曾
经对涂尔干的自杀概念有过比较细致的讨论，并将“自杀”与“牺牲”（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区分开来。

关于自杀的病原学分类，涂尔干首先涉及卢克斯（Ｌｕｋｅｓ，１９８５：１９９
－２０２）所谓的“待解释项”（ｅｘｐｌａｎａｎｄｕｍ）问题，他在“导论”部分对此有
明确交代（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４６）。涂尔干虽然给出了关于“自杀”的界
定，７但其方法论立场决定了不能将自杀仅仅视为“分散的、无关联的
事件”，应当将“既定社会在既定时期发生的自杀视为一个整体”，而且
这种整体不是由诸“独立的单位”构成的“集合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ｔａ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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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自成一类的新的事实”，并具有“显然的社会属性”。如何理解
和解释这种似乎很难把握的总体性事实？涂尔干（２０００：２７）再次采取了
他在《社会分工论》中通过分析法律规范来探究社会团结的类似方式，将
“自杀死亡率”或“自杀率”（ｓｕｉｃｉｄｅ－ｒａｔｅ）８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性自杀事
实的“表象”（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以此表征“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的自杀”，而
统计调查提供的资料使得对自杀率或依据自杀率的研究成为可能。９涂
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５１）认为，自杀率是“一种事实秩序（ｆａｃｔｕａｌ　ｏｒｄｅｒ），
其持久性与可变性都表明了它是统一的和确定的”，表现了“每一个社会
都会集体烦恼的自杀趋势（ｓｕｉｃｉｄ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８．有时，他直接称之为“社会自杀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ｉｃｉｄｅ－ｒａｔ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５１、１４７－１４８、２９９，ｅｔｃ．）。

９．《自杀论》中对官方统计资料的使用也是后来研究者批评的一个主要问题，例如，道格拉斯
（Ｄｏｕｇｌａｓ，１９６７）和泰勒（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２）对此问题的批评。哈布瓦赫（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１９７８）在《自杀
论》出版３０多年后对其中涉及的统计数据重新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１０．显然，这种“自杀潮”属于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５２）界定的“社会事实”中的一类，即“社
会潮流”（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不同于法律与道德规则、宗教教义等“已经完全确立的信仰和仪
轨”，这些潮流还未呈现出“已定型的形式”。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５５）认为，“某些舆论潮
流的强度是随着其产生的时代和国度而变化的，它们迫使我们（例如）结婚或自杀，导致出生
率升高或降低，等等……初看之下，它们似乎与个别情形中呈现出的形式难以分离开来。但
统计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将它们分离开来的方法。”他认为，统计学上的出生率、结婚率、自杀
率等数据“表达的是集体精神（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ｉｎｄ）的某种状态”。这是涂尔干在《自杀论》与《社
会分工论》中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考虑。

另一方面，依据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１３４）的“社会学方法准
则”，只能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所以，

社会自杀率只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在任何既定时
刻，确定自愿死亡之意外事件的是社会的道德构成（ｍｏ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因此，每个民族都有一种具有一定能量的集体力
量驱使人们自我毁灭……每个社会群体确实都有一种自杀的集
体倾向（完全是自身具有的），它是所有个体倾向的根源而非其结
果。这种倾向由自我主义、利他主义或失范这些广泛存在于所论
及社会的潮流组成，倦怠的忧郁、积极的弃绝或恼怒的厌倦倾向
就源自这些潮流。整个社会体（ｓｏｃｉａｌ　ｂｏｄｙ）所具有的这些倾向，
通过对个体的影响而导致他们自杀。（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９９－３００）
在《自杀论》中那广为人知的自杀分类就是依据涂尔干所谓的这些

“自杀潮”（ｓｕｉｃｉｄｏｇｅｎｉｃ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１０划分的，四种自杀类型包括自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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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自杀（ｅｇｏｉｓｔｉｃ　ｓｕｉｃｉｄｅ）、利他主义的自杀（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ｓｕｉｃｉｄｅ）、失范
性自杀（ａｎｏｍｉｃ　ｓｕｉｃｉｄｅ）和宿命性自杀（ｆａｔ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ｕｉｃｉｄｅ）。１１因此，准确
地说，这个类型学是“自杀的社会原因类型学”。

１１．第一种自杀类型一般译为“利己主义的自杀”，这种译法似与“利他主义的自杀”形成对
应，但在中文里，“利己”与“自杀”相连的表述是矛盾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译法也与涂尔干对
该术语的用法不符。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０９）指出，自我主义是“个体自我在面对社会自
我时过度维护自己并不惜以后者为代价”的状态，以此命名的自杀类型源自“过度的个体主
义”（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在和利他主义的自杀进行比较时，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

２２１）说得更加明白：“我们已经用自我主义来命名自我独自生活并只是服从自己的状态，而利
他主义则充分表达了相反的状态，其中，自我并不归属于自己，它与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融合
在一起，行动的目标是外在于自身的，也就是说，他身处一个他所参与的群体之中”。通俗地
讲，这两种自杀一是为我，一是为他（他人、群体、国家、理想等等），这与人们通常使用的“自
我”（ｅｇｏ）—“他我”［ａｌｔｅｒ（ｅｇｏ）］具有同源性。因“ａｌｔｒｕｉｓｍ”一般都译为“利他主义”，本文暂从
之，但ｅｇｏｉｓｍ在这个语境中皆译为“自我主义”。

１２．对此概念的中译并不明确和统一。“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具有规则、规范、管理、控制、调节等诸多
含义，本文暂且译为“规制”，大致符合涂尔干对此概念的基本用法，即以社会规则来控制和调
节个体的激情和欲望。

根据涂尔干在《自杀论》中的相关论述（他并未对这个所谓的“自杀
类型学”给予详细和明确的阐发），我们可以先对此自杀类型学做如下
概括：四种自杀类型被分成两组，“自我主义—利他主义自杀”和“失范
性—宿命性自杀”。解释这两组自杀的核心概念分别是社会整合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与社会规制（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２这一对概念可以
进行程度上的描述乃至度量，上述两组类型分别处于这两个概念的两
端，即整合或规制的不足或过度都容易形成个体自杀的社会环境，用涂
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１７、２７６）的话说，第一组类型分别对应的是“过
度的个体化”（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和“不足的个体化”（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或者“不充分的整合”（ｕ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与“过度的整
合”（ｏｖ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第二组类型分别对应的是“不充分的规制”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和“过度规制”（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二）社会整合与社会规制
我们不妨先来考察涂尔干选择的“社会整合”与“社会规制”这对

解释性或分析性概念。这涉及两个基本问题：涂尔干选择这对概念
的依据是什么？他又是如何界定这对概念的？关于第一个问题，从
涂尔干的论述看，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基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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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这是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始终要处理的一个核心论题。１３但这只
能说回答了一半问题，因为我们还可以继续提问：为何选择这对概念
来表达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卢克斯（Ｌｕｋｅｓ，１９８５：２０６）认为，涂尔干
将自杀视为“个体对社会团结的反对”，是对“社会纽带”的削弱，而社
会纽带实际上是以“两种方式”将个体与群体或社会联系在一起的，

即“使其依附于社会给定的目的和理想，以及规制其个体的欲望和渴
求”。下文将结合涂尔干对人性和道德教育的论述，对此问题进行更
深入的分析。１４

１３．这似乎是一个无需证明的观点，因为涂尔干本人的相关表述在其著作中随处可见。例
如，他在《社会分工论》（涂尔干，２０００：１１）“序言”中提及的作为其“研究起点”的“个人人格与
社会团结的关系问题”。另外也可参见莫斯为涂尔干的《社会主义与圣西门》（涂尔干，２００３ａ：

１２５）撰写的“序言”中对此问题的说明。

１４．泰勒（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２：１３）继承了这种说法，认为依据涂尔干的观点，“社会是以两种方式来
制约个体的：一是使他们依附于社会给定的目的和理想（整合）；二是节制他们（潜在无限的）
欲望和渴望（规制）”。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这对概念的含义一直是许多研究者批评和
争议的一个主要问题，涂尔干对此并无明确界定，我们只能通过《自杀
论》中的各种解释来大致把握这对概念的含义。

贝纳尔（Ｂｅｓｎａｒｄ，１９９３：４９）认为，《自杀论》中的“整合理论”是一致
和完备的，社会或群体对其成员的整合包括三个方面：拥有共同意识和
共享共同情感、信仰和仪轨，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有共同追求的目标。

这三个方面和涂尔干分析的宗教、家庭和政治群体正好是对应的。涂
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０９－２１０）认为，“当社会被牢固地整合在一起，

它就会使个体成员处于其控制之下，认为他们是为其服务的，并因此禁
止他们任意地将自己处理掉”。在整合性社会中，“用共同的事业将社
会成员联合起来的纽带使他们依恋生命，而他们所设想的崇高目标也
会防止他们去强烈感受个人的烦恼”。在他所设想的“既具有凝聚力又
生机勃勃的社会中，每个人与全体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断的观念与情感
的交流，这就像一种相互的道德支持，不会将个体成员独自去排忧解
难，而是引导他去分享集体的能量，并在他自己的能量耗尽时给予支
持”。反过来，当个体不再依恋集体而是越来越依靠自己和不再以集体
利益为重而是将私人利益凌驾其上时，就出现了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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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２０９）所谓的“自我主义”或“过度的个体主义”。１５正如帕森斯
（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６８：３２７ｆｆ）所强调的，涂尔干所谓的“社会整合”的含义与其
“集体良知”（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密切相关。不过，和《社会分工论》
不同，涂尔干在此还强调了“社会整合”的另一面———“过度整合”。虽
然它和“机械团结”在经验上都指涉“低级社会”，但侧重点已完全改变：
个体无个性地过度融入社会或群体（“极端利他主义”）易于导致自杀。
尽管在自杀的具体原因或性质方面存在某些差异，但无论是“义务性的
利他主义自杀”（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ｓｕｉｃｉｄｅ）、“非强制性的利他主义自
杀”（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ｓｕｉｃｉｄｅ），还是“剧烈的利他主义自杀”（ａｃｕｔｅ
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ｓｕｉｃｉｄ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２７），不重视个体生命和泯灭自我
是其共同的特征：“在利他主义自杀盛行的地方，人们时刻准备献出其
生命；但与此同时，他也不会珍惜他人的生命”（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４０）。

１５．“个体主义”在涂尔干那里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下文会涉及，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对“个
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或“个体化”与“个人”（ｐｅｒｓｏｎ）或“人格”的用法是不同的，例如涂尔干（１９９９：

５４６－５４８）对两者关系的一个讨论。

１６．贝纳尔（Ｂｅｓｎａｒｄ，１９９３：４９）认为，《自杀论》中对“社会规制”理论的论述是很不系统的，因
此，“重构涂尔干的规制理论是解释《自杀论》最困难的方面”。

１７．涂尔干指出，“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生活规则（或饮食起居制度），尽管并非总是以法律的形
式表达，但它却以相对的精确性来确定每个社会阶级可以合理欲求的最大限度的舒适生活。
不过，这种尺度绝非是不变的。它集体收益的增减和社会的道德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帕森斯
（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６８：３３６）称之为“与生活标准相关的规范”。

与“社会整合”相比，涂尔干对“社会规制”的界定似乎更简单，
但并非更明确。１６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４１）指出，社会力不仅
以共同的信仰和情感、更高的目标来“吸引”个体，并将他们整合起
来，而且对个体的“情感和行动”进行“控制”。如果将个体与社会
的这种关系理解为后者对前者的控制和调节，那么它主要控制和
调节什么？通过什么手段或方式来控制和调节？与对前一个概念

的论述相比，涂尔干的侧重点转到个体的“激情”（ｐａｓｓｉｏｎｓ）和“欲
望”方面，这也是社会所要控制和调节的对象。其控制手段主要是
“只有 社 会 才 有 权 力 规 定 的 法 律”或 “生 活 规 则”（ｒｅｇｉｍｅｎｔ）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４９）。１７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控制和调节？涂尔
干对第三种自杀类型的论述将人带入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典型场

域：现代经济领域或涂尔干所谓的“工商界”。这是一个充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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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活力的领域，１８一个不断“刺激”人们的激情和欲望的领域。因为
“在整个世纪里，经济进步主要就在于使各种工业关系摆脱一切规制”，

所以，工业所“激发的种种欲望也开始摆脱任何限制性的权威”。涂尔
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５５）认为，这种“对欲望的神圣化”或“对福祉的美
化”（ａｐｏｔｈｅｏｓｉｓ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会使人们的欲望“高于人类的一切法
律”。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因为人的本性使然，“如果自以为
有理由超越给其欲望指定的界限，人们从来就不会赞同去克制其欲望”
（这背后蕴含的人性论，本文第二部分再予以讨论）。因此，涂尔干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４９）认为，“只有社会———不论是直接作为一个整
体，还是通过其某个代理机构———才能起到这种节制作用；因为社会是
高于个体的唯一道德力量，拥有个体认可的权威。只有社会才拥有制
定法律以及为（个体的）激情设定不可逾越的界限所必需的权力”。不
过，在变迁已为常态的现代社会，经常会出现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

２５８）所谓的“社会在个体中的不充分在场”的情形，导致“人们的活动缺
乏规制”，他用“失范”（ａｎｏｍｉｅ）１９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状态，当然，这也
是一种“不充分的规制”状态。２０

１８．海因斯（Ｈｙｎｅｓ，１９７５：９７）认为，涂尔干分析“社会整合”的指标（如宗教、家庭处境和政治
社会的稳定性等）说明这个维度标明的是“社会的状态”，而他分析“社会规制”的指标（如经济
繁荣或崩溃、丧偶危机、离婚等）说明这个维度标明的是“社会的变化状态”。

１９．众所周知，是涂尔干将这个著名概念引入社会学分析的。除了下文的相关论述，本文无
意对此歧见纷纭的概念展开讨论。关于这个概念在西方思想脉络中的发展简史可参见：奥鲁
（Ｏｒｒｕ，１９８７）；国内关于这个概念的比较深入的研究可参见：渠敬东（１９９９）。

２０．除了“经济失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ｏｍｉｅ）外，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５９－２７６）还分析了深受
社会变迁影响的现代家庭婚姻领域里的几种失范情形：因丧偶而导致的“家庭失范”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ｏｍｉｅ）、因离婚引发的“婚姻失范”（ｃｏｎｊｕｇａｌ　ａｎｏｍｉｅ）———这个领域最重要的一种
失范，以及和独身相关的“性失范”（ｓｅｘｕａｌ　ａｎｏｍｉｅ）。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展开讨论。

另外，涂尔干对这几种自杀类型的简单比较，也可以使我们更加清
晰地把握“整合”与“规制”的含义。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５８）指
出，失范性自杀不同于“自我主义—利他主义自杀”，它取决于“社会如
何规制个体的方式”，而后者取决于“个体依附于社会的方式”———“自
我主义的自杀产生于人再也找不到生命存在的基础；利他主义的自杀
则是因为这种存在基础对人而言超越了生命本身；而失范性自杀源自
人的活动缺乏规制及其随后的痛苦”。

·３２１·

自杀与现代人的境况



在《自杀论》第二卷的最后一章，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７７）回
到“不同自杀类型的个体形式”，亦即从自杀的“病原学分类”回到其“形
态学分类”。他讨论了各种自杀类型相对应的“心理特征”（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５１：２７８－２９０）。例如，在自我主义的自杀的个体形式中，既有“斯多
葛式自杀”（Ｓｔｏｉｃ　ｓｕｉｃｉｄｅ）———以拉马丁（Ｌａｍａｒｔｉｎｅ）笔下的拉斐尔
（Ｒａｐｈａｅｌ）为理想型———体现出的“泰然自若的、空想的忧郁”，也有“伊
壁鸠鲁式自杀”（Ｅｐｉｃｕｒｅａｎ　ｓｕｉｃｉｄｅ）体现出的“怀疑的、幻灭的冷漠”。
和自我主义的自杀体现出的“一般性的抑郁”不同，利他主义的自杀的
个体形式———加图（Ｃａｔｏ）的自杀就是其历史上的典型———则涉及“能
量的消耗”，因为“其根源是某种强烈的情感”。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抑
郁性自杀”（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ｕｉｃｉｄｅ），后者则是一种“积极的自杀”（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ｉｃｉｄｅ）。失范性自杀的个体形式———夏多布里昂（Ｃｈａｔｅａｕｂｒｉａｎｄ）笔
下的勒内（Ｒｅｎｅ）是其典型体现———也表现出激情的特征，这是和自我
主义的自杀的不同之处，但这种激情的性质又异于利他主义的情感：
“它既不是热忱、宗教、道德或政治信仰，也不是军人的美德；它是愤怒，
是通常与失望关联在一起的一切情绪”。需要指出的是，涂尔干的社会
学并不排斥心理学的解释，他反对的是“个体主义的解释，亦即将解释
还原到个体意识状态”（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２：１７）。他试图将自杀的两种分类
综合起来的做法（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９３）足以反驳相关的误解和批评。

（三）失范—宿命论与异化
涂尔干对四种自杀类型的论述存在很大的不均衡性。他用两章的

篇幅论述“自我主义的自杀”、“利他主义的自杀”和“失范性自杀”则各
占一章，篇幅相当，但对“宿命性自杀”的论述仅仅出现在一个不起眼的
注释中，这也直接给很多读者，乃至一些研究者涂尔干只提出了三种自
杀类型的错觉。这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际上，涂尔干对这些类型涉
及的实质问题的判断和处理也显然是轻重有别的。总体而言，涂尔干
对第一组自杀类型，即“自我主义—利他主义自杀”的论述相对明确和
有力，但在第二组自杀类型，即“失范性—宿命性自杀”的论述方面，却
显得很含糊和不充分。另外，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自杀主要表现为自
我主义的自杀和失范性自杀。
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吸引了一些后来者的探究，有批评，也有修

正，还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拓展。其中，有少数比较极端的批评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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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比如，约翰逊（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６５）认为，可以将涂尔干提出的四种自杀
原因还原为一种，他的结论是：“一个社会、群体或社会条件越是整合
（规制），其自杀率就越低”（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６５：４８）。２１这种对涂尔干的自杀
类型学的曲解和简化固然不足取，但它也提出了一些可以进一步讨论
的问题。例如，既然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自杀问题，是否可以
排除主要存在于早期社会中的利他主义的自杀（和宿命性自杀）类型？
哈布瓦赫（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１９７８）在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相关研究中，就通
过在概念上将“自杀”与“牺牲”区分开来的方式，实际上排除了利他主
义的自杀类型。不过，在现代社会中，除了军队这种特殊团体外，利他
主义这种“自杀潮”是否真的不存在或不再发挥作用？就像涂尔干后来
认识到现代社会团结仍然需要“机械团结”维度一样，他也意识到“利他
主义”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比如他对“爱国主义”的论述
（涂尔干，２００１），尤其是他晚年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写的一些小册子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１５）。看看２０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谁还会否认这种
“潮流”在现代社会中的巨大破坏力呢？

２１．为此，约翰逊（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６５：４１－４２）进行了两步修正：首先，排除利他主义的自杀和宿命性
自杀（因为“除军队这个例外，他援引的所有例证要么缺乏证据，要么不是以纯粹的社会术语来
解释”）；其次，将自我主义和失范合并（因为“这两者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名称而已”）。

另外一个问题是，自我主义和失范这两种导致自杀的社会原因是
否是同一的？这实际上也是许多研究争论的一个问题，其根源自然在
于涂尔干的相关论述。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５８）认为，这两种自
杀“具有同源关系（ｋｉｎｄｒｅｄ　ｔｉｅｓ），两者都源自社会在个体身上的不充分
在场”；不过，他同时强调了两者的实质差异：“在自我主义的自杀者中，
缺乏的是真正的集体活动，由此剥夺了其（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在失
范性自杀者中，社会缺乏对基本的个体激情的影响力，由此放任自流。”
另外，这两种类型的自杀“并不来自相同的社会环境”，前者主要来自
“知识界，即思想世界”，后者则主要来自“工商界”。因此，它们虽然相
关，但又是“彼此独立的类型”。在论及这些自杀类型的“个体形式”时，
涂尔干再次比较了两者的异同：

这两种类型的自杀者都患上了所谓的无限病（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但这种病在两种情形中的表现形式不同。在一
种情况下，反思性智识受到侵害并被过度培育（ｏｖｅｒｎｏｕｒｉｓｈ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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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种情况下，情感被过度刺激并摆脱一些限制。在前者，
思想由于依赖自身而丧失目标；在后者，激情因不在承认界限
而丧失目标。前者迷失在梦想的无限之中，后者则陷入欲望的
无限之中。（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８７－２８８）
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８８）认为，这两者“实际上不过是同一种

社会状态的两个不同方面”，所以成为他所谓的“混合型自杀”（ｍｉｘｅ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的 主 要 形 式 之 一———“自 我—失 范 性 自 杀”（ｅｇｏ－ａｎｏｍｉｃ
ｓｕｉｃｉｄｅ）。虽然如此，通过上文对社会整合与社会规制这对概念的分
析，它们之间的实质差别还是很明显的，体现的是个体—社会关系的两
个不同维度。如果说它们之间具有“同源关系”或表征“同一社会状
态”，这实际上指涉的是现代人共同面对的境况。
在对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的后续讨论中，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对他

所忽略的第四种自杀类型———“失范性自杀”的重新阐述。虽然诸多研
究者，如帕森斯（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６８：３２７、ｎ．２），因为涂尔干对类型的忽略也
对其存而不论，但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的一
个重要问题，甚至是一个重大缺陷，当然其中也蕴含着修正或推进这种
解释框架的巨大可能性（Ｄｏｈｒｅｎｗｅｎｄ，１９５９；Ｄｏｕｇｌａｓ，１９６７；ＬａＣａｐｒａ，

１９７２；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２；Ｐｅａｒｃｅ，２００１；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１９９２；Ｂｅｓｎａｒｄ，１９９３，

２００５；Ａｃｅｖｅｄｏ，２００５）。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涂
尔干对“宿命性自杀”的简短论述；在讨论“失范性自杀”一章最后论及
现代婚姻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时，涂尔干指出：

存在一种与失范性自杀相对立的自杀类型，这种对立恰似
自我主义的自杀与利他主义的自杀之间的对立。这种自杀源
自过度规制，其中，自杀者的前途被无情地阻塞，其激情受到严
苛纪律的强烈压制。非常年轻的丈夫和没有孩子的已婚妇女
的自 杀 就 属 于 此 类 自 杀。因 此，出 于 （逻 辑）完 整 性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的考虑，我们应当确立这第四种自杀类型。不
过，这种自杀在当代社会并没有多大的意义，除了我们刚刚提
及的两个例子，这方面的案例也很难寻找，所以，似乎无需对其
再费周章。但这种自杀可能具有历史意义。奴隶的自杀———
据说在某些条件下，这种自杀经常发生（参见科尔，《克雷奥尔
地区的犯罪》，第４８页）———不就属于这种自杀类型吗？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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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所有可归诸于过度的身体上或道德上的专制（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ｏｒ
ｍｏｒａｌ　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的自杀不都是属于这种类型吗？为了彰显某
种规则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更改的性质（违背它将求助无门），
以及为了和我们刚刚使用过的“失范”这种表达形成对照，我们
也许可以称之为宿命性自杀。（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７６）
从这种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确的是，第一，它是与“失范性自杀”在逻

辑上相对立的类型；第二，这种自杀源自“过度规制”，也恰好与导致失
范性自杀的“不充分的规制”形成对照；第三，这种自杀主要发生在早期
传统社会，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不大；第四，因为第三个原因，所以很难在
现代社会找到合适的例证（他仅仅提及三个例子：奴隶的自杀和现代婚
姻中的两个例子）。
如果说第二组自杀类型主要涉及激情和欲望问题，那么，现代人不

仅面临欲望的过度和无限性问题，其欲望的难以满足和被压制问题同
样是显著的。现代经济活动的快速扩张一方面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欲
望，另一方面又无法形成保证大多数人或所有人满足这种欲望的社会
条件或制度。因此，在这个方面的后继研究中，最有意义的就是将分别
代表涂尔干和马克思对其时代问题诊断的一对概念———“失范”与“异
化”（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进行比较论述。卢克斯（Ｌｕｋｅｓ，１９６７）论“异化和失范”
的文章可谓这种研究的一个早期代表。他将这对概念界定为“社会—
心理概念”，认为它们分别体现了马克思和涂尔干对于其时代境况和人
性的不同预设，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未将涂尔干的“宿命性自杀”引入这
种讨论。洛克伍德（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１９９２：３８－６６）在论述马克思和涂尔干
开创的两大社会学传统中的“秩序问题”时注意到涂尔干的“宿命论”概
念，并阐发了一种“宿命论的伦理学”（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ｆａｔａｌｉｓｍ）。他尤其强调
涂尔干所谓的“身体上或道德上的专制”，提出了“宿命性秩序”
（ｆａｔａｌｉｓｔｉｃ　ｏｒｄｅｒ）概念。因此，涂尔干的“宿命论”概念与马克思对资本
主义社会的批判很容易结合起来。贝纳尔（Ｂｅｓｎａｒｄ，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对涂
尔干的“失范性—宿命性自杀”多有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推进和拓展了
涂尔干的相关论述。例如，他通过对《自杀论》中的失范概念的细致分
析，提炼出“急性—慢性失范”（ａｃｕｔｅ／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ｎｏｍｉｅ）和“退步性—进
步性失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ｎｏｍｉｅ）这对区分性概念，将“退步
性失范”归于宿命论，试图提出一种完整的“规制类型学”（Ｂｅｓｎ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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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５８－６５）。２２阿塞维多（Ａｃｅｖｅｄｏ，２００５：７５）吸取了上述研究传统中
的一些关键要素，大胆地“将失范倒置”，提出“宿命论作为涂尔干隐秘
的和多维的异化理论”的观点。他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阐明涂尔干
的宿命论，认为涂尔干实际提出了一种比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更加全面
的关于现代境况的多维理论。以上论述都说明，涂尔干描述的“宿命性
自杀”绝非是“在现代社会并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它构成了现代人的
生存境况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

２２．贝纳尔（Ｂｅｓｎａｒｄ，２００５）曾经做过一种很有意思的理论尝试，即揭示涂尔干著作中常见的
“三分法”或“三重／元修辞学”背后的四分法或他所谓的“四方形”。他认为，涂尔干对“不正常
的分工”的分类和自杀的分类实际上都是四分法。后一种分类显然没什么问题，而在前一种
分类中，他在涂尔干提出的失范的、强制的和官僚制的（即《社会分工论》中的分工的“另一种
反常形式”）分工之外，加上“异化的”分工［即涂尔干（２０００：３３１）在论及失范的分工时提及的
“分工使个人变成了机器……变成了一种毫无生机的零部件”的情形］；而且，他试图将这两种
四分法对应和结合起来。贝尔纳的这种做法，包括他此前对“失范—宿命论自杀”在概念上的修
正（Ｂｅｓｎａｒｄ，１９９３），虽然不乏其理论意义，但其中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涂尔干在论及“强制的
分工”时，特别强调了“不公正”或“不平等”的因素，这实际上更近似他对“宿命性自杀”的论述，
也更适合与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论述相结合。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展开详细分析。

二、人性与自杀

贝拉（Ｂｅｌｌａｈ，１９７３：ｘｉｉｉ）认为，“涂尔干属于那些实质上只写一部著
作（尽管这部著作存在着许多版本）的人”。当然，“这部著作”可以从不
同的角度或主题来理解。譬如，“个体与社会”就是在涂尔干的著作中
反复出现，也成为诸多后来者广泛认同的一个核心论题。就此而言，涂
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与《自杀论》形成了针对这个主题的鲜明的正反论
述，前者围绕“社会团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论题从正面阐述了个体与
社会的关联，后者则围绕“社会解体”（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论题（Ｌｕｋｅｓ，

１９８５：１９５－１９９）从反面论述了这种关联。在帕森斯（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６８）看
来，涂尔干包括《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在内的前期著作因秉持实证
主义的立场，所以无法在理论上令人满意地阐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只
有到涂尔干后期完成“观念论转向”后，这个理论难题才得以解决。不
过，帕森斯似乎忽略了涂尔干（尤其是后期）阐述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
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或预设———人性论。实际上，《自杀论》中的诸多
论述都必须结合其人性论才能得到深入和充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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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性的两重性与自杀分类
众所周知，在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自然法传

统的政治哲学中，对人性或人的自然（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的探讨构成了其
重要的理论和逻辑基础。涂尔干对这个传统显然是极为熟悉的。但他
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这些前辈思想家的“人性论”，而基于这种人性论的
社会理论也不同于前者的政治哲学。２３

２３．涂尔干对这些思想家都有论述，尤其是卢梭，此处就不详细列举了。国内关于涂尔干与
这个传统的论述可参见：陈涛（２０１３）。

２４．卢克斯（Ｌｕｋｅｓ，１９８５：１６－３０）比较详细地列举和论述了涂尔干思想中一系列的二分法。

涂尔干对人性的论述实际上是其整个著述中的一条内在脉络，他
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探讨可以说是随着这个脉络的发展而发展的。
这个论述承续的是西方思想史上一个历久弥新的哲学—人类学论题：
肉体与灵魂的关系（身心关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授哲学时，涂尔
干（２０１２：２６７－２８２）就比较细致地梳理和思考过这个古老的论题，并将
其作为形而上学的主要问题之一讲授。不过，他当时认为“灵魂和身体
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似乎是不可解决的”，但在其随后一系列的社会
学著作中，我们都能看到涂尔干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到《宗教生活的
基本形式》出版时，尤其是其中关于“图腾信仰”和“灵魂观念”的讨
论，他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比较成熟和定型。此后发表的两篇比
较集中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献（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４；涂尔干，２００３ｂ），更
是比较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他的以“人性的两重性”（ｄ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ｈｏｍｏ　ｄｕｐｌｅｘ）为核心的人性论。这种ｈｏｍｏ　ｄｕｐｌｅｘ的观念也
是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两种最重要的主导观念”之一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４：１－２）。
涂尔干（２００３ｂ：２３１－２４６）的人性论实际上是围绕一系列两分法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或两重性来论述的，从“身体和灵魂”这种“人性构造上的
两重性”开始，到心智（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的两重形式（感觉与感觉倾向、概念
思维与道德活动），再到世界的“圣—俗”（ｓａｃｒｅｄ／ｐｒｏｆａｎｅ）之分，等等，

当然，也包括像个体与社会、（个体）心理学与社会学这样的区分。２４涂
尔干（２００３ｂ：２４４）认为，“这种两重性对应于我们同时引向的双重存在：
一个是扎根于我们有机体之内的纯粹个体存在，另一个是社会存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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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社会的扩展”。实际上，在涂尔干的著述中，我们总会看到他借助相
应的二分法而展开的论述。基于其早年系统的哲学训练，涂尔干一方面
强调人性中的这种二分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另一方面，又试图运用其“社
会学一元论”（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ｉｓｍ），来解决西方思想史上无论是“经验论
的一元论”还是“观念论的一元论”都未能解决的这个古老的难题。但这
仅仅是理论上的解决，涂尔干（２００３ｂ：２４５）清楚地看到，“我们在这两种存
在的斗争中所付出的努力，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持续增长”。
现代社会中自杀率的增长无疑是这种“存在的斗争”的一个重要表

征，所以在《自杀论》中，我们看到许多关于人性的论述。海因斯
（Ｈｙｎｅｓ，１９７５）较早发现了涂尔干对自杀的解释中存在一个人性论的
基础。他认为，涂尔干提出“整合”与“规制”作为其自杀类型学的解释
概念，依据就在于人性两重性学说。因为人要实现其本质，就必须成为
社会人，培育和增强身上的社会力量，节制生物本能和欲望，这是一个
“社会化”的过程。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在逻辑上就是从社会化过程中
推出的”，因为人要被社会化，一是要抑制“与其本性的动物部分相关的
难以满足的、自私的欲望”，二是“必须在某种最低程度上为社会目的服
务，亦即，其人格的一部分必须是由社会形成的”。规制和整合这对概
念正好与这两个方面相对应，它们在程度上的不足与过度就成为导致
自杀的四种原因（Ｈｙｎｅｓ，１９７５：８９）。这种解释与前文提及的卢克斯、
泰勒等人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海因斯特别强调了涂尔干提出这
对概念背后的人性论依据。
在论及“自我主义的自杀”部分，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１３）写

道：“如果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人是双重的，那是因为社会人（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将自己置于自然人（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ａｎ）之上。社会人必然预设了一个
他要表达和服务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解体了……不论我们身上的社
会性是什么，都会丧失一切的客观基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我
们行动的目标。”在另一个地方，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受制于时空的个体
太过渺小，其本身难以成为其活动的充分目标，因为当其自身消逝时，
他的努力也将化为虚无。因此，涂尔干强调，“自我主义的状态被认为
是与人的本性相矛盾的”（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１０）。
在“失范性自杀”部分，涂尔干比较了人和动物在其“自然”（ｎａｔｕｒｅ）

的层次上的不同，认为动物依靠自身机能就可实现其需求的均衡，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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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生理构成和心理构成”都不能为其欲望设定界限，即，“人的自然
不能给我们的需求指定必要的可变限度”，相反，“人的活动会自然地渴
望超越那些可以指定的界限，并为自身设定无法实现的目标”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４７－２４８）。既然个体自身无法限制其激情和欲望，就
必须在其自身之外去寻找这种力量。涂尔干认为，“这种力量只能是道
德的力量”，是个体“尊敬的权威”（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４８－２４９）。２５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涂尔干在其人性论尚未形
成成熟和完整的表述时的一些思考，另一方面，结合他后来对人性的程
式化表述，也可进一步理解他对诸如自杀这样的经验问题的探究。

（二）个体主义、人性宗教与现代自杀
如果说涂尔干的“人性两重性”学说体现了其人性论的（哲学）人类

学维度，即对人的构成及其本质的探究，那么，他的“人性宗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则体现了其人性论的历史哲学维度，这个维度也
是我们理解其围绕自杀类型学的论述的重要脉络。
人们通常给涂尔干贴上实证主义者、社会实在论者或社会学主义

者等标签，仿佛其理论立场（且不说意识形态立场）完全站在与个体相
对的“社会”一边，完全无视个体的自由、权利，等等。但是，如果检视
（甚至不需要太细致）涂尔干的文本，我们就会发现诸如个体主义、自
由、人格、自主之类的概念随处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涂尔干是古典
社会理论家中最重视“个体”或“个人”价值的理论家之一，只是他采取
的方式往往不易为人理解。

２５．海因斯（Ｈｙｎｅｓ，１９７５：９０－９１）认为，涂尔干对“自我主义的自杀”和“失范性自杀”的区分，
是和他对“理智—情感”（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ｅｍｏｔｉｏｎ）区分相关联的，而且前者源自后者。另外，他还认
为，理智属于涂尔干的ｈｏｍｏ　ｄｕｐｌｅｓ中的社会或道德一维，而情感或激情则属于生物的或个
体的一维。对比涂尔干的复杂（有时显得模糊）的论述，这种看法显得过于机械和简单。

例如，涂尔干学派的重要成员福孔内对《社会分工论》有一个十分
精到的评论：

涂尔干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社会分工论》中，提出了一种
完整的历史哲学，其中，个体的起源、分化和自由体现为文明
进步的首要特征，也是人作为其实际限度的升华。这种历史
哲学最终产生了一种道德规范：即一种独特的人格。（涂尔
干，２０００：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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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２０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家在中世纪寻找“个体的发现”（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Ｍｏｒｒｉｓ，１９７２；Ｇｕｒｅｖｉｃｈ，１９９５）时，当时身
处“世纪末”的涂尔干就这样写道：

个人主义和自由思想实际上也不是晚近的产物，它的起
点既不是１７８９年，也不是宗教改革运动，既不是经院学派，也
不是希腊—拉丁多神教和东方神权政治的衰落时期。这种现
象是没有起点的，它的发展也不是直线的，它贯穿于这个历史
进程的始终。（涂尔干，２０００：１３２）

２６．韦伯（２０１２）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研究，对以新教徒为代表的“现代自
我”进行了深刻探究，虽然其关注点和涂尔干不同，但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后者的相关论断。

类似的段落在《社会分工论》中并不少见。因此，如果说《社会分工
论》是对“社会”的一种自然史考察，那么它也称得上是对“个体”的一种
自然史考察。福孔内所谓的涂尔干的这种“历史哲学”，实际上构成了
他此后诸多著述的或明或暗的背景。他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发表的
重要文章《个人主义与知识分子》（涂尔干，２００３：２０３）中，再次凸显出这
个脉络，涂尔干不仅对西方个体主义的主要脉络进行了批判性考察，而
且还提出了“人性宗教”的概念。他认为，在现时代，“不管是谁，只要他
攻击人的生活、人的自由、人的荣誉，那么他必然会在我们的心中激起
一种恐惧感，从各方面来说，这种感觉都很类似于信徒发觉偶像遭到亵
渎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那种恐惧感……它是一种既作为信徒又作为上帝
的宗教”。因此，当我们论及现代社会或现代性问题时，不仅有社会、国
家、结构、制度等所谓的宏观层次，还有现代自我或现代个体这个所谓
的微观层次。它们都是现代的产物，是历史上新出现的现象和事物。
任何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和论述都必须考虑到这个层面。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自杀论》中的自杀类型学为何将侧重点

放在自我主义的自杀和失范性自杀上，而且强调两者具有“同源关系”。
在解释“新教徒的自杀率高于天主教徒的自杀率”这一问题时，涂尔干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１５８）明确将其归诸新教所持的“宗教个人主义”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认为“新教的自杀倾向必定与赋予这种宗教
以活力的自由探究精神（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ｆｒｅ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有关”。２６再如，涂尔干
在论及失范性自杀时，提到极其重要的“生活规则（饮食起居规则）”，这
种规则在传统社会中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它会让各阶层、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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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业的人各居其位、各安其业、各守其命。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状况
之所以难以为继，除社会变迁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关键点是，现代人不
同于传统社会的人，“平等”、“自由”、“权利”等塑造现代人的观念已不
可能再让现代人安心地去恪守那些“生活规则”了，所以我们会看到涂
尔干那段著名的描述：“从阶梯的顶端到底层，贪婪被唤醒，没人知道在
何处才能找到最终的落脚点……仅仅疲倦自己就足以导致幻灭，因为
他最终也难以逃避那无尽的追求不过是一场空的下场”（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５１：２５６）。显然，他刻画的是一副活生生的现代个体画像。也正是基
于这种考虑，我们会更加明白涂尔干所谓的“自我主义的自杀”和“失范
性自杀”之间的“同源关系”：某种意义上，这两种自杀都是“个体主义”
过度发展的结果，尽管其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着差异。

２７．他认为莫塞利提出的以教育来消除自杀是“赋予教育一种它不具备的力量。教育只是社
会的映像和反映。它以一种简略的方式来模仿和复制社会；它并不创造社会。当民族本身处
于一种健康状态时，教育也是健康的；但它会与民族一起腐化，因为它无法改造自身……只有
社会自身改良后，教育才能改进”（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３７２－３７３）。

（三）道德教育与自杀类型学
在《自杀论》中论及针对自杀的解决之道时，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５１：３７２）提及教育手段，但并不认为它是一种根本有效的方法。２７不
过，如果联系到他后来的一些关于教育的论述，很难说其观点没有发生
变化。例如，涂尔干（２００１ｂ）在论述“道德教育”时，提出了道德三要素
的观点，如果联系《自杀论》中的自杀类型，很容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某
种隐约的对应关系。实际上，涂尔干的教育理论就是建立在其人性论
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教育是实现人性、培育人格的一个基本手段。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涂尔干的人性论还存在着一个教育哲学的
维度。例如，涂尔干（２００１ｂ：３０９－３１０、３１３）在论及教育的定义和教育
的社会性质时，就明确指涉人性的两重性和人的双重存在观念，认为
“教育的目的，就是在每个人身上形成社会存在”。而且，这是“教育在
人身上创造的一种新的存在”，不是发展“有机体本性”或人的“潜能”，
这种新的存在“代表着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也即，它是社会在我们身
上的具体化。虽然如此，它依然是我们身上的“自然”。
涂尔干的教育理论的核心是“道德教育”。因为人的社会存在是一

种道德存在，所以真正的教育实质上就是道德教育。如果联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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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的相关论述，涂尔干提出的道德教育所要培育的要素，仿佛指的
就是消除或缓解自杀的方法。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绝对，但是，在“纪律
精神”（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和“失范性自杀”、“对社会群体的依恋”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与“自我主义的自杀”、“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或“自决”（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与“利他主义的自杀”及“宿命性自杀”之
间，我们的确很容易就能确立起某种对应关系。
在论及道德的首要要素———“纪律精神”时，涂尔干（２００１ｂ：２９、３３）

认为，“道德的功能首先是确定行为，固定行为，消除个人随意性的因
素”，而“纪律就是使行为符合规范”。他进一步指出，“道德规定的总体
对每个人来说都构成了一堵想象出来的墙，在墙脚处，大量的人类激情
简直都死光了，再也不能前进了。同样，正因为这些激情受到了抑制，
所以才会有可能满足它们”（涂尔干，２００１ｂ：４４）。因此，“通过纪律这种
手段，我们可以学会对欲望进行控制，没有这种控制，人类就不可能获
得幸福”（涂尔干，２００１ｂ：５０）。虽然不能说这样的论述直接就是针对失
范性自杀的，但当我们将失范视为其时代的一个主要问题或病症时，这
种关联性就难以否认。

２８．比较有意思的是，前文曾指出涂尔干认为自我主义的自杀和失范性自杀具有“同源关
系”，是“同一社会状况的不同方面”，而他在《道德教育》中也有类似说法，比如，纪律和集体理
想“不过是同一实在的两个方面而已”（涂尔干，２０００：８４）。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这两个文
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文性。

当涂尔干（２００１ｂ：５９、６６）转向对道德的第二个要素———“对社会群
体的依恋”的论述时，其侧重点转向人们追求的“目的”方面：“由道德规
范规定的行为，总是追求非个人目的的行为”，而能够为道德行为提供
目的的，只有社会。所以，涂尔干（２００１ｂ：６５）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
生活领域的起点，就是集体生活的起点，换言之，只有在作为社会存在
的意义上，我们才是道德存在”。依据其人性两重性理论，他认为，“当一
个人只拥有自我时，他所拥有的不过是一个不完整的自我”（涂尔干，

２００１ｂ：６９）。个体存在的意义和需要的情感只有到社会和群体中寻找，而
道德“把我们引入滋养我们的社会环境，同时又恰好使我们能够发展我
们的个性”（涂尔干，２００１ｂ：７３）。诸如此类的论述和他在论述自我主义的
自杀时得出的那些“命题”，即自杀与宗教团体、家庭群体以及政治社会
的整合程度成反比（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０８），可以说是高度一致。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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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论及道德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要素———“自主性”
时，涂尔干（２００１ｂ：１１８）指出：“要合乎道德地行动，光靠遵守纪律和效
忠群体是不够的，不再是足够的了。除此之外，不管是出于遵从规范还
是忠于集体理想，我们还必须对我们行为的理由有所了解，尽可能清晰
完整地说明这些理由。这种自觉意识为我们的行为赋予了自主性，从
此时起，公共良知要求所有真正的、完整的道德存在都具备这种自主
性”，他称之为“道德的知性”（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而涂尔干在
论及“利他主义的自杀”时，强调的是自杀者对群体、理想、希望等无自
我的融入或投入和没有理性的认知，更谈不上自主性。而在“宿命性自
杀”中，自杀者受到严苛的规制，欲望被无情压制，未来毫无希望可言。
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与理性、自主和自决等因素显然无缘。就此而言，

虽然相应的社会条件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在个体身上培育这种自主性
要素，无疑是摆脱或走出极端利他主义或宿命论困境的重要途径。进
一步讲，对于这种最重要的道德要素的培育，实际上也是针对自我主义
和失范的一剂良方，因为“道德是一种具有明显人性的东西，因为在促
使人们超越自身时，道德不过是激励人们去实现他自己作为一个人的
本性而已”（涂尔干，２００１ｂ：１２２）。

２９．参见为纪念《自杀论》面世百年而出版的两部文集（Ｌｅｓｔｅｒ，１９９４；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ｌｆｏｒｄ，

２０００）和贝纳尔（Ｂｅｓｎａｒｄ，２０００）编辑的一组相关论文。

三、结论与讨论：自杀与现代人的境况

今天，对《自杀论》的真正有意义的研究大多已不再拘泥于将其视
为现代统计调查研究意义上的“经验研究”，而是更加关注涂尔干就自
杀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所做的大量解释和阐发，意在从不同维度揭橥
这部经典所蕴含的实质问题。２９而“自杀类型学”作为《自杀论》的一
个主要的理论贡献，自然成为研究者探究的焦点，其中的问题和意义
也得到多方面的揭示，虽然系统的、实质性的探讨依然缺乏。除了前
文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讨论，下面再提出两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作
为本文结语。

如果将《自杀论》放到涂尔干思想的演变脉络中看，它和《社会分工
论》的论题可谓一脉相承，都是探究“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只是角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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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点不同而已。常有论者批评《社会分工论》第三卷对分工“反常形
式”的讨论不充分，而《自杀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此讨论的继续，像
贝纳尔（Ｂｅｓｎａｒｄ，２００５）这样的研究者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
联性。《社会分工论》从“正面”论述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历史演
变，《自杀论》则从“反面”揭示了这种关系的“反常的”或“病理学的”一
面。两者都是基于涂尔干对于人性的基本设定———人性的二重性。前
者论述的是人性或人格实现的条件和状态，后者则强调其不能实现的
条件和状态。如果我们进一步拓展这个问题，无论是个体与社会的关
系，还是人性的两重性，其背后都指涉西方近现代以来的一个强大而复
杂的研究传统———一般人类学，或“人的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ｎ），这与
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有直接关联，因为这些“新科学致力于
创造一个新的、实证的知识模式和人的新模式。‘新人类’必须动摇以
上帝的形象和喜好而创造的‘旧亚当’”（帕佩尔诺，２００３：３０）。因此，在
医学（精神病学）和道德统计学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中，都涉及“解剖”与
“身体”的隐喻，前者是个人的身体，后者是“集体的身体”，这与“基督之
体”（ｃｏｒｐｕ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中世纪的“国王的双重身体”的隐喻直接相关。近
现代以来的“神秘的集体身体的世俗化”使“政治体”（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
和“社会体”（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ｓｏｃｉａｌ）这样的表述日益盛行（帕佩尔诺，２００３：

３２ｆｆ）。另一方面，现代自然科学提出的原子、元素、细胞和化合物等一
系列的概念和理论对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关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
构想有直接影响，这种影响的痕迹在涂尔干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在这
个大脉络中，有人看到“《自杀论》的每一页都浮现出一个特别的社会形
象：作为一个‘集体人格’、一个充满‘社会机构’及‘集体道德心’的‘社
会有机体’的社会”（帕佩尔诺，２００３：５０）。３０如果我们认可这个脉络，就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和理解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即，如果个体与
社会之间是一种有机关系，那么，离开母体的个体、过度膨胀的个体、被
母体吞噬的个体或为母体而牺牲的个体显然都难以生存。

３０．关于涂尔干所谓“社会实在论”和“社会”概念的诸多争论和误解，实际上都与这个大脉络
有关。国内关于涂尔干的“社会体”的一个简要讨论，可参见：李英飞（２０１３）。

理解《自杀论》，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时代背景———“世纪末”
（ｆｉｎ－ｄｅ－ｓｉèｃｌｅ）。可以说，涂尔干的《自杀论》是“世纪末”社会理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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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代表性著作。３１在那个“世纪末忧郁症”（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ｉａ）盛行的年代，
“自杀”是一种时代病。涂尔干运用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这种看
似个体所患的“集体病”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和诊断，并开出了涂尔干式
的“处方”。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众所周知，１９世纪是一
个激荡着各种社会思潮的时代，这些思潮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进
而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这当然也是世纪末的一种境况。涂尔干显然注
意到这种境况，并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例如，据莫斯所
说，涂尔干最初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关系”
（涂尔干，２００３ａ：１２６），这个背景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涂尔干为何提出
自我主义、利他主义、失范等“自杀潮”来解释自杀现象。这实际上可以
和我们此处要提及的第二个问题，即涂尔干提出的解决自杀问题的方
法一起讨论。他在本书“结论”部分（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３７８ｆｆ）首次提出
“职业群体”（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或“法团”（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的概念，并以
此作为针对自杀问题的主要解决之道。如果联系到他后来为《社会分
工论》写的“第二版序言”（涂尔干，２０００）和《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
尔干，２００１ａ）中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认为，作为涂尔干社会理论的一
个标志性概念，“职业群体”的构想或方案实际上标明了他针对现代性
问题的一种实质性立场：既不同于个体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第
三条道路”。３２在《自杀论》中，我们在“自我主义—失范”与“利他主义—

宿命论”的区分中，隐约可见“个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张。３３这也
有助于理解涂尔干为何选择构建“中介性”的群体来平衡个体与社会的
关系，从而意欲在根本上缓解或消除自杀。

３１．以往对以所谓的“１８９０一代”为代表的“古典社会理论”的研究，常常忽略了这一代研究者
的身生处境，从而导致对这个时期的社会理论的诸多误读。关于涂尔干及其社会理论与“世
纪末”的关系，可参见：莫斯初维克（Ｍｅｓｔｒｏｖｉｃ，１９９１）和富尼（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２００５）。

３２．当然，这是一个需要细致论述的观点。例如，他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

２００１ａ）中，明确将“职业群体”置于个体与国家之间。

３３．虽然涂尔干在论及“宿命性自杀”时提到“身体和道德上的专制”，但只有少数研究者对此
给予足够的重视。除前文提及的洛克伍德（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１９９２）外，拉卡普拉（ＬａＣａｐｒａ，１９７２：１７１
－１７６）明确地将这种自杀类型与“独裁主义”（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以及“纳粹集中营”这样的具
体例证联系起来。涂尔干虽然囿于其社会演进的历史哲学而对此重视不够，但在一个依然广
泛存在着各种专制、独裁制度的现代社会，这种自杀类型的现代意义无疑是不能低估的。

和韦伯、齐美尔、滕尼斯这些对现代性持比较悲观的态度的德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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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论家相比，反倒是“不太悲观”的涂尔干系统地探讨了“自杀”这一
人类的悲惨事实。如果对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进行细致阐发，它实际
上可以成为分析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多维框架。涂尔干对自杀问题的探
讨已经涉及人类生存的诸层次：从作为终极价值的“人性宗教”到生物
性欲望乃至无机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涂尔干对作为
总体性社会事实的自杀的探究，揭示的是帕森斯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境
况”（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７８：３５５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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